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问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5_A4_84_E7_c122_485329.htm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立法

的形式确立“听证程序”,它规定在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三节“听证程序”，共计二条，内容非常简单。内

容如下：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

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 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

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

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

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

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

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三）除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

为主持人与本案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五）

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六

）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

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七）听证应当制作

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有关规定执行。”第四十三条:“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

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1998年5月1日起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也对价格听证做了明确的规

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的起草过程



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也规定了听证程序， 由此可见，听证程序无

论在行政处罚还是在行政许可程序中，都已经明确了其应有

的法律地位。“听证程序是较为正规的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

的程序。在国外倍受推崇，被认为是实现公民参与权、防止

行政专横、保障行政处理公正、减少行政争议的有效途径。

”⑴ 但是，由于我国在听证程序上的进程以及听证程序实施

经验的欠缺，听证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从行政处罚

听证程序为着眼点，探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若干问题。 “

行政处罚中的听政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应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意见、要求或证明，以便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决，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⑵ 一、关于数额较大的罚款问题

。 何为“数额较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行政

处罚法》颁布之后，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人大都不同程

度地就听政程序（有的包含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作出了相应

的规定。其中，对数额较大的罚款的确认更是体现了地方和

部委的特色。《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

规定的较大的幅度为“对公民处以超过１０００的罚款，对

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处以超过３００００元的罚款”。中国证

监会制定的《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二条规定的是：“（五

）对个人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以上；六）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30万

元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三

条规定的是：“对公民处1万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处10万元以上罚款”；安徽省池州市《池州市行政处罚听

证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是：“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



处以1000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

的罚款。”《财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是：“财政部以及专员办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其“较大

数额罚款”的标准为对公民作出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作出5万元以上罚款。地方财政机关作出罚款行政

处罚的，其“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贵州省专利

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的是：“（一）拟对

公民处以2000元(含2000元)以上的罚款；（二）拟对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处以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的罚款；”《贵州省人

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内容更为详

细：“一、法律、法规、规章对某类违法行为罚款没有最高

限额规定的，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

含1000元)以上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5000元(

含5000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对经营活动中公民

的违法行为处3000元(含3000元)以上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违法行为处1万元(含1万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

。二、法律、法规、规章对某类违法行为罚款有最高限额规

定(含具体罚款金额和违法所得百分比、倍数规定)的，罚款

数额超过最高限额百分之五十(含百分之五十)的为“较大数

额罚款”。但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数额不足1000

元(不含1000元)、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数额不足3000

元(不含3000元)的，不视为“较大数额罚款”。三、法律、法

规、规章、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

“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从以上部

委和政府规章可以看出，数额较大的罚款基本上是采取了个



人和单位的区别对待，有的（如贵州省政府）还对是否经营

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 对《行政处罚法》中的规定如何

解释，笔者认为，既要符合立法的本意，又要符合解释的规

范性要求。《立法法》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且规定了需要法律解释的情形：“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

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笔者认

为，对《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解释就符合《立法法》中“

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情形，应当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行政处

罚法》并没有赋予其他行政机关制定所谓办法或者实施细则

之类的规定。那么，该如何界定“数额较大的罚款”？笔者

认为在原则上应当考虑两个原则：一是相对权利人保护的原

则。鉴于行政处罚公平机制的需要，对相对人的保护应当尽

可能地扩大，给予相对人尽可能多地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基

于这种考虑，应当尽可能地把“数额较大”的标准定的低一

些；二是行政效率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的含义是行政机关在

行使其职能时，要力争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尽可能少的人员

，尽可能低的经济耗费，办尽可能多的事，取得尽可能大的

社会、经济效益。⑶在此基础之上，考虑《行政处罚法》的

整体性，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地方各级人大或者授权国务院制定数额较大罚款的权力，改

变目前这种政出多门的无序局面——就拿北京市和证监会对

个人的处罚幅度相比，1000元和5万元，整整相差了50倍！二

是要考虑《行政处罚法》关于简易程序处罚的规定，《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的，可以适用简

易程序。这种规定体现了无论是否经营行为，仅仅针对公民

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简单的分类方法，通俗易懂。对听证程

序中的罚款仍然可以沿用这样的分类法。在数额上，要存在

简易程序和听证程序的明显差别，根据我国现在的国民收入

状况分析，二者相距10倍较为合适，即对公民处以五百元以

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

，应当适用听证程序。 二、限制人身自由是否需要听证的问

题 《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

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

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包括现行的《治安处罚法》仍

然没有规定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听证。“实际上也就

是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在听证范围之外。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中最为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

较大罚款都在听证之内，而将其排除在听证之外，从逻辑上

讲，是难以成立的。从现实生活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一些

公安机关滥用行政拘留的情况相当严重，没有程序上的公正

，很难扼制这一权力的滥用，笔者认为亦应将限制人身自由

的行政处罚纳入到听证范围之列。”⑷“行政处罚关系到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及责任，原则上都应听政。但是，在某些

情况下，可免除听政或应禁止听政，免除听政的情况主要有

：（1）在紧急情况下，或为了公共利益有必要立即裁决的；

（2）如果举行听政将难以遵守对裁决有重大关系的期限的；

（3）行政机关将拒绝当事人的请求，而且对当事人在申明中

的事实陈述，没有不利或作不同认定的；（4）行政机关所作

的大量同种类行政处罚；（5）行政过程中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6）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异议的。如果有涉及国家机

密或公共安全的情况，应禁止听政。”⑸这表明，对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应当举行听政。 但是，这样的原则性的

排除方案，显然不是我国目前立法的方案。我国的行政处罚

法对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是采取限定范围的形式，“一是考

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二是考虑我国国情。既保证行政

机关处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效率，也注重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民

主程序建设。”⑹ 从目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内

容来看，许多的行政拘留涉及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必须当场或

者立即需要拘留的。所以，对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进行听政

并不影响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反而，会促进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提高工作效率，增强证据意识，确保相对人的合法权

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进步，防止权力滥用的现象。 三、

听政之后行政机关能否继续调查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三条:

“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

决定”。从该规定的字面文意来理解，行政机关在举行听政

之后，就应当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8

条的规定，有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的两种决定。同时，

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办案，该条同时规定了“违法事实不

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和“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两个约束性的规定。但是，该条的适用的

前提是什么呢？是“调查终结”。也就是说，听政结束以后

，行政机关不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重新调查或者

补充证据为由，继续展开对当事人的调查。这就要求行政机

关下拟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在听政程序举行之前，一定要充

分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做到胸有成竹之后，再通知当事人



是否举行听政。“案件调查终结后，应当由承办人员汇报案

情和处理意见，同时应当举行听政。”⑺ 但是，也有不同的

意见。有人认为，主持听证的机关在听证结束后，可以开始

调查，核实有关证据材料。如果主持听证的机关经过调查后

，认为事实并不清楚，那么，法律一般都应同意再次进行听

证，制止主持听证的机关认为无须再听证之必要。⑻ 笔者认

为，为了体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不能让相对

人多次处于听政的紧张准备状态。行政机关在处罚之前，告

知相对人进行听政时，就说明行政机关已经充分地调查，只

是需要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和证据。这和行政许可等听政又有

本质的区别。所以，听政只能进行一次，并且听政结束后，

行政机关不得继续调查，只能就听政后的状况进行行政决定

，督促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审慎、尽职。 四、听政

笔录的法律价值 听政笔录涉及当事人和行政机关双方的意见

和对证据的确认与否认，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有违法事实和行

政机关拟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等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作用。但是，行政机关能否把听政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呢？

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有无约束力？相当

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对此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两种态度：一

是美国行政程序法坚持的案卷排他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只

能以案卷作为根据，即以经过听证记录在卷的证据为事实根

据，不能在案卷之外，以当事人未知悉的和未质证的证据为

根据，行政认知除外，行政机关的决定必须根据听证会的案

卷作出，不能在案卷之外，以行政相对人不知道或没有在听

证会上论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否则行政决定无效；二是日本

、德国、韩国、瑞士等国家规定的听证记录对行政决定的作



出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行政决定不是必须以听证记录作为根

据。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应斟酌听证记录，然后作出行

政决定，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6条就规定，“行政机关为不

利益处分决定时，应充分斟酌笔录内容及报告书中主持人意

见。”⑼“个人、组织有权陈述意见，执法者必须认真听取

，记录在卷，并作为处罚决定的重要根据。”⑽“听证笔录

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根据之一；也是当事人不服

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时，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供的

证据一。”⑾我国《行政处罚法》没有具体规定，各部门的

规定也不一样。《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依据听证情况，

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书面意见。行政机关责人应当根据听

证主持人的意见和听证笔录，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由

此可见，听证笔录只是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决定的根据

，和听证主持人的意见一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海市

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规定》第二十六条（听证笔录的效力

）则明确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依据。” 笔者认为，听证只是行政处罚特殊情况下的

一个必经程序，听证笔录只是重点证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

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证据效力等等进行质证和

辩论的过程，它相当于法院审判过程中的庭审笔录。它只是

对证据的效力发表意见的记载。而对于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

，还是靠行政机关调查的证据进行确认。如果行政相对人对

违法行为没有异议，也是行政机关取证后，行政相对人对行

政机关的证据没有异议，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通过证据

确认的，而不是靠行政相对人的自认确认的，在一般行政处



罚程序中的听证程序中是不能适用自认规则的。这和民事诉

讼中，在指控人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对方自认从而确认指

控事实的认证方法截然不同。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力

表现在行政诉讼中的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上，即行政

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得举出超出听证笔录中向行政相对人出

示并且质证、辩论过的证据。所以，听证笔录只是证明一个

过程，充其量属于程序性证据，而不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

罚的实体性证据。 【注释】 作者单位：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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